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吉府办字〔2023〕48号

吉安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关于印发进一步规范必须招标限额标准以下

政府投资工程建设项目采购方式的通知

井冈山经开区管委会，各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，庐陵新区管委

会，市直有关单位：

为进一步规范全市必须招标限额标准以下政府投资工程建

设项目的实施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》《必须招标的工程项目规定》（国家

发展改革委 2018年第 16号令）、《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进

一步做好〈必须招标的工程项目规定〉和〈必须招标的基础设施

和公用事业项目范围规定〉实施工作的通知》（发改办法规〔2020〕

吉安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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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70号）和《江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江西省网上中介服

务超市管理办法的通知》（赣府厅发〔2022〕22号）等有关规定，

现就全市必须招标限额标准以下政府投资工程建设项目采购方

式的相关事项明确如下：

一、国家机关、事业单位和团体组织为项目建设单位，实施

的必须招标限额标准以下政府投资工程建设项目，按以下方式开

展：

（一）施工单项合同估算价在工程项目分散采购限额标准

（具体限额标准参照当年度《江西省政府集中采购目录及标准》）

以上，400万元人民币以下的，项目建设单位不采用招标方式的，

应当按照政府采购法律法规规定，采用竞争性谈判、竞争性磋商

或者单一来源方式进行采购。未达到工程项目分散采购限额标准

的，须通过江西省政府采购电子卖场服务工程馆选择供应商。

（二）与工程建设有关的重要设备、材料等货物的采购，单

项合同估算价在货物项目分散采购限额标准（具体限额标准参照

当年度《江西省政府集中采购目录及标准》）以上，200万元人

民币以下的，项目建设单位不采用招标方式的，应当按照政府采

购法律法规规定，采用竞争性谈判、竞争性磋商、询价或者单一

来源方式进行采购；未达到货物项目分散采购限额标准的，须通

过江西省政府采购电子卖场网上超市馆进行采购。

（三）勘察、设计、监理等服务的采购，单项合同估算价在

服务项目分散采购限额标准（具体限额标准参照当年度《江西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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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府集中采购目录及标准》）以上，100万元人民币以下的，项

目建设单位不采用招标方式的，应当按照政府采购法律法规规

定，采用竞争性谈判、竞争性磋商或者单一来源方式确定服务单

位；未达到服务项目分散采购限额标准的，须通过江西省网上中

介超市选取服务单位。

（四）在政府采购资格审查环节中推行信用承诺制，供应商

在政府采购项目资格审查环节提供了满足相应条件的书面承诺

书后，可不再提供以下证明材料：

1.符合国家相关规定的财务状况报告；

2.依法缴纳税收的证明材料；

3.依法缴纳社会保障资金的证明材料；

4.具备履行政府采购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的

证明材料；

5.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

记录的证明材料；

6.未被列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、失信被执行人、税收违法黑

名单、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的证明材料。

二、国有企业（含国有控股企业）、村级组织为项目建设单

位实施的必须招标限额标准以下工程（特指施工单项合同估算价

在 400万元人民币以下的工程），由招标行政监督部门指导项目

建设单位依法采用下列程序确定施工单位：

（一）项目建设单位（或代理机构）向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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或其分中心提交项目进场交易申请书办理项目进场交易登记；

（二）在《江西省公共资源交易网》发布公告和工程量清单，

挂网时间不少于 5日。公告应对企业资质、报价、工期、质量、

安全生产和注册建造师等提出明确要求，有意向的企业根据自身

条件报名参加；

（三）采用报价承诺法评标，不需组建评标委员会评标。项

目预算价为控制价，项目建设单位应当根据控制价并结合市场实

际情况确定要约价，其中市本级项目按照《关于在工程施工招标

和签订合同过程中明确下浮让利事项的通知》（吉评审办〔2021〕

1号）文件规定的下浮让利系数乘以预算价确定要约价。报名企

业应响应要约价参与投标，项目建设单位从响应要约价的企业中

随机抽取 1名为中标候选人；

（四）中标结果在《江西省公共资源交易网》公示，公示时

间不少于 2日。如参与的企业对本次招标有投诉的（投诉事项仅

限于本次招标有违法违规行为），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依法处理。

三、各项目建设单位同一年度实施的同类项目原则上应一次

完成发包（采购），同一项目的施工、货物采购和服务采购应当

按类别一次完成，严禁项目建设单位肢解、分拆工程规避采购。

四、本通知所称工程，是指建设工程，包括建筑物和构筑物

的新建、改建、扩建及其相关的装修、拆除、修缮等；所称与工

程建设有关的货物，是指构成工程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，且为实

现工程基本功能所必需的设备、材料等；所称与工程建设有关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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服务，是指为完成工程所需的勘察、设计、监理等服务。

五、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第八十五条之规定，

对因严重自然灾害和其他不可抗力事件所实施的紧急采购和涉

及国家安全和秘密的采购，不适用本通知。

六、本通知自 2023年 7月 1日起施行。吉安市人民政府办

公室印发的《关于进一步简化限额以下政府投资项目审批程序提

高项目实施效率的通知》（吉府办字〔2017〕216号）同时废止。

2023年 6月 16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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吉安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3年 6月 19日印发


